附件1：

创建无传销城区相关单位(含社区、村居）统计表
	序号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分管领导姓名
	手机号码
	联络员姓名
	手机号码

	
	
	
	
	
	
	

	
	
	
	
	
	
	

	
	
	
	
	
	
	

	
	
	
	
	
	
	

	
	
	
	
	
	
	

	
	
	
	
	
	
	

	
	
	
	
	
	
	

	
	
	
	
	
	
	

	
	
	
	
	
	
	


附件2：

鼓楼区创建无传销城区联席会议制度

一、区创建无传销城区联席会议由区政府办、宣传部、综治办、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公安局鼓楼分局、商务局、教育局、民政局、财政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检察院、法院、国税局、地税局、鼓东街道、鼓西街道、温泉街道、东街街道、南街街道、水部街道、安泰街道、华大街道、五凤街道、洪山镇、中国移动福州鼓楼分公司、中国联通福州鼓楼分公司、中国电信福州鼓楼分公司等部门组成。联席会议设立办公室，挂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协调日常及相关会务的处理。联席会议成员由各成员单位领导担任。各成员单位确定一名相关工作人员为联络员，负责日常联络工作。

二、联席会议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牵头召集，定期或不定期的召开。如遇突发、重大、紧急情况，也可由各成员单位提请联席会议办公室随时召集。联席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和议题等由联席会议办公室请示分管副区长后通知各成员单位。

三、各成员单位要按照联席会议办公室的通知要求通报本单位创建无传销城区工作开展情况，必要时按联席会议办公室通知提交书面材料。

四、联席会议主要内容为通报各单位创建无传销城区工作情况；协调解决查处传销工作中出现的重大、疑难问题；研究制订工作措施；建立和完善各项创建无传销城区工作制度；指导、督促创建无传销城区工作的落实、反馈情况。

五、各成员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主动研究创建无传销城区工作的有关问题，积极参与联席会议，认真落实联席会议安排部署的工作任务和议定事项。

附件3：

福州市鼓楼区认定“无传销城市”工作考评细则
	项目
	考核内容
	考核依据
	扣分、加分标准
	说明

	组织领导

（15分）
	1.重视创建活动，将创建活动列入议事口程，纳入文明创建和综治（平安建设）范畴，制定创建方案；(3分）
2.成立创建活动领导机构；(3分）

3.建立创建活动联席会议制度并召开联席会议；(5分）
4.建立责任制，层层签订责任状。（4分）


	1.开展创建活动的会议通知、方案等文件；

2.成立创建活动领导机构文件，领导机构及办公室人员名单；
3.创建活动领导讲话和会议（联席会议）记录、纪要等，内容要详细具体；

4.反映政府领导检查、督促创建活动的信息、简报、新闻报道；
5.政府领导的批示件，督办件；

6.责任状资料。
	1.未将创建活动列入议事日程，未将创建活动纳入文明创建和综治（平安建设）范畴，未制定创建方案扣3分；

2.未成立创建活动领导机构及办公室扣3分；
3.未建立创建活动联席会议制度的扣2分；未召开联席会议的扣3分；

4.各街镇、各社区（村）未层层签订责任状的扣2分，市场部门未层层签订责任状的扣1分，公安部门未层层签订责任状的扣1分；

5.每有1条反映政府领导检查督促、亲临一线参与打传的信息、简报、新闻报道加0.5分。（一件事情不重复加分）
	1.扣分项目扣完基础为止；

2.总得分90分（含90分）以上为达标，90分以下为未达标。

	协作配合(10分）
	1.创建活动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开展创建活动，明确创建活动机构及人员；(4分）
2.创建活动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在结合自己工作职责，积极开展打击传销工作的同时，在创建活动中积极配合，不推诿扯皮。（6分）
	1.创建活动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开展创建活动的领导讲话、方案、意见、文件，创建机构及人员名单；
2.创建活动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在开展创建活动中积极配合等资料，联合行动的安排、记录资料。
	1.每一个创建活动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未开展创建活动，未明确创建活动机构及人员扣1分；
2.在创建活动中，每出现一例领导小组及基层组织不相互配合、推诿扯皮的扣2分。（以平时掌握和考核验收为准）
	

	集中行动和案件 查处     （30分）
	1.利用媒体、宣传单、联系卡片等形式公布举报电话；(2分）
2.建立查处传销组织、传销人员档案库；( 6分）

3.积极受理传销投诉举报，认真办理并反映结果。（7分）

4.组织集中巡查和打击行动4次；各类媒体（含互联网）无反映当年当地参与传销活动有关的负面报道、信息、帖子或其他文章；新发现的传销活动，在本区域内的持续时间不超过10天。（15分）
	l.载有举报电话的媒体资料、音像资料、文字卡片资料等；
2.查处传销组织、传销人员电子档案库；

3.投诉举报制度，受理投诉举报和办理结果记录；

4.组织集中行动形成的文件、资料，查处传销案件资料。
	1.未公布举报电话的扣l 分，未发放联系卡的扣1分；
2.未建立查处传销组织、传销人员档案库的扣3分：未及时、全面录入查处传销组织、传销人员信息扣3分；

3.未建立投诉举报制度的扣2分，每发生一例工作人员推诿、不受理群众举报投诉，造成当事人向上级有关部门和新闻媒体反映并属实的扣1分；

4.每少组织一次集中行动扣3分，未主动 端窝点、抓头目和骨干分子、解救被骗群众扣0.5分；媒体有负面报道、信急、帖子或其他文章，情况属实的每一篇扣0.5分；新发现的传销活动，在本区域内的持续时间超过10天，每起扣1 分；在当地报纸、电视台公布一期为传销人员提供场所房主名单（内容要具体）加0.5分。
	

	宣传教育(10分）
	1.充分利用电视、报刊、移动传媒等媒介，开展形式多样的社会化群众宣传教育活动，新闻稿件或公益广告，总数不少于2 件；(3分）

2.印制创建活动及打击传销的宣传材料，设置宣传栏、悬挂、张贴宣传画和宣传标语等；(3分）

3.组织现场宣传活动2次以上。（4分）
	1.载有宣传内容的媒体资料；

2.印制宣传材料，悬挂、张贴宣传材料和宣传标语的文字、图片、光盘等资料；

3.记录现场宣传活动的文字、图片、光盘等资料。
	1.未开展宣传活动的扣3分；

2.未印制发放宣传材料，未在社区（村）设置宣传栏、悬挂、张贴宣传画和宣传标语的扣3分；
3.少组织一次现场宣传活动扣2分。


	

	经费保障(10分）
	政府为创建活动提供必要的经费支持
	拨付创建经费相关资料
	未给予经费保障，保障创建工作支出的不得分
	

	社区（村）工作   （25分）

	1.建立健全打传工作机制，社区（村）“一把手”为第一责任人，明确负责配合打传工作人员；〔3分）
2.实行网格化管理，建立基础数据台帐；(3分）

3.积极发展打传志愿者，经常开展打传志愿服务活动；(3分）
4.配合有关部门搞好宣传教育，并发放《致居民的一封公开信》、《致出租房主的一封公开信》；对屡禁不止或疏于管理的出租户进行集中培训教育；(3分）
5.建立健全传销投诉举报制度，在社区（村）内公布传销举报电话等举报方式，发现传销及时向有关部门举报；(3分）
6.协助政府有关部门加强对出租房和流动人口的管理；建立辖区出租房主、外来人员房屋租用基本情况台帐；（4 分）
7.建立重点人员、重点场所摸排登记台帐。对已排查出的重点人员、重点场所逐户逐人送达“三书”（即告知书、告诫书、承诺书）；排查、清理社区（村）公共场所（含废弃场所），被传销人员利用的，坚决予以取缔；( 3 分）

8.加强社区（村）外出人口管理，建立社区（村）外出人口登记台帐。（3 分）
	1.有完整资料；
2.有详细登记的簿册；
3.有志愿者登记册，并附有照片；

4.采取调查方式进行；
5.有制度书面资料，公布举报方式资料，举报记载资料；
6.有完整的记载资料；
7.有完整的记载资料；
8.有完整的记载资料。
	1.未建立健全打传工作机制扣l分，未明确第一责任人的扣1分；未明确负责配合打传工作人员扣1分；

2.未实行网格化管理，未建立基础数据台帐的扣4 分，不完整的酌情扣分；

3.未登记的扣l分，发展人员不足的酌情扣分；
4.未按要求办理的酌情扣分；

5.未建立举报制度的扣1分；未公布举报方式的扣1分；未有举报记载的扣1分；

6.未按要求办理的酌情扣分；

7.未按要求办理的酌情扣分；

8.未按要求办理的酌情扣分。


	


